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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級：簡任

類科（別）：各類別－關務

科 目：關稅法規研究（包括關稅法、海關緝私條例、懲治走私條例及其相關法規）
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0140-3044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詳細說明何謂特別關稅？並比較各個特別關稅之異同？（25 分）

二、詳細說明不服海關行政處分者，得採取如何之行政救濟？（25 分）

三、何謂關稅配額？試舉其要者說明我國目前實施關稅配額之情況？（25 分）

四、甲食品公司報關自越南 A 公司進口飼料用油，報關單記載貨價每公噸

400 美金，該批油品之收貨人為乙公司。海關查獲實際進關乃係高檔之

食用油，貨價應為每公噸 12000 美金，海關科處補徵短報貨價之關稅

2 千萬元及兩倍之罰鍰 4 千萬元，總計新臺幣 6 千萬元整，甲、乙二公

司都經營不善已經準備解散而進入清算程序。

試附詳細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

本件納稅義務人是誰？（6 分）

關稅債權與罰鍰債權之清償順序如何？（7 分）

不服海關題示處分之救濟程序？（12 分）


